
時  間：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一時 

地  點： 新北巿中和區建一路179號8樓(本公司會議室) 

出席股東： 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總股數計15,310,059股，佔本公司發行股份

總數為21,361,350股之百分之71.67％。 

主  席： 梁董事長春林          記 錄：葉秀珍  

主席宣佈開會（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） 

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 一一一年度營業狀況報告。（請參閱附件一） 

二、 監察人審查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。（請參閱附件二及附件三） 

三、 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撥分派案報告。 

本公司111年度擬分派員工酬勞計11,357,598元，董事酬勞計

2,271,520元，業經112年2月1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上述酬勞皆以現

金方式發放。 

111年度發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與認列費用年度估計金額無差異。 

貳、承認事項 

第一案 

案 由： 本公司一一一年度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，敬請 承認。 

【董事會提】 
說 明：1、 本公司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

呂莉莉、趙敏如會計師查核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畢，併同一一

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，業經一一二年二月十八日
董事會決議通過，並送請監察人審核完竣。 

    2、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，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二。 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案 由：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敬請 承認。 【董事會提】 

說 明：1、 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84,575,964元整，可分
配盈餘為新台幣81,960,234元，謹提請 討論案。 

    2、 本次盈餘分派案，係分配一一一年度之可分配盈餘新台幣

81,960,234元，現金股利每股共配發新台幣3.76元；上半年
度現金股利業已於111年10月05日發放。 

    3、 一一一年度下半年度，擬分配現金股利每股新台幣1.99元，

計新台幣38,948,977元。本次現金股利配發至元為止（元以下
捨去），分配未滿1元之畸零數額，併計入公司之其他收入。 

    4、 本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，下半年度現金股利業經董事會決議

通過並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配息基準日、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
項。 

    5、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，股東配股、

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，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辦理變更
事宜。 

    6、 本案已於一一一年二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，並送請監
察人審核完竣。 

    7、 敬請 承認。 

 
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盈餘分配表 

民國111度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

項          目 金      額 

期初未分配盈餘 281,137 

減：轉換IFRS調整數 -18,502 

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262,635 

加：本期稅後淨利 84,575,964 

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(111) -2,878,365 

可供分配盈餘 81,960,234 

減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：  

  111年度上半年累積已提列 3,824,135 

  年度差異提列數 4,343,775 

分配項目：  

 上半年股東紅利-現金(每股配發1.77元) 34,643,060 

 下半年股東紅利-現金(每股配發1.99元) 38,948,977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200,287 

附註：法定盈餘公積已於上半年度盈餘分配中，已提列3,824,135元 

 

負責人：        經理人：        主辦會計：   

 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 【董事會提】 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分條文，謹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1、 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求，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

程」部分條文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，謹提請 討
論。 

    2、 本案已於一一二年二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第二案 【董事會提】 
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部分條文，謹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1、 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求，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
議事規則」部分條文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，謹提

請 討論。 

    2、 本案已於一一二年二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決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第三案 【董事會提】 

案 由： 修訂本公司「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，謹提請 討
論。 

說 明：1、 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求，修訂本公司「資金貸

與他人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
，謹提請 討論。 

    2、 本案已於一一二年二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第四案 【董事會提】 

案 由： 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，謹提請 

討論。 
說 明：1、 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求，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

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

七，謹提請 討論。 
    2、 本案已於一一二年二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第五案 【董事會提】 
案 由： 修訂本公司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，謹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1、 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求，修訂本公司「背書保

證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，謹
提請 討論。 

    2、 本案已於一一二年二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肆、選舉事項 

案 由：全面改選董監事案，提請 決議。 

說 明：1、 依公司章程規定，應改選董事5席、監察人3席，其任期均為
三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    2、 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民國112年06月18日屆滿，擬依法

於112年4月21日之股東常會提前進行全面改選，原任董事及
監察人於本次股東常會選舉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後即卸任。 

    3、 新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112年4月21日起至115年4月20日

止。 
選舉結果： 

董監事當選名單如下： 

身  份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姓      名 當 選 權 數 

董  事 8 梁春林 19,571,916 

董  事 440 
玉佳投資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玉鴻基 
12,594,541 

董  事 18 黃春福 12,594,541 

董  事 446 
綠水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呂春榮 
12,594,541 

董  事 30 曾怡誠 12,594,541 

監察人 185 蔣梅真 13,990,016 

監察人 146 張志祥 13,990,016 

監察人 329 馬鴻方 13,990,016 

伍、其他議案  

第一案 【董事會提】 

案 由：擬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，謹提請 決議。 

說 明：1、 依公司法第209條之規定，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，應取得股
東會同意。 

    2、 為營運策略上之需要，在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下，爰請股東

會同意解除本次股東常會所選出之董事（如法人股東或其指
派之代表人當選董事者，包括該法人股東暨其指派之代表人）

競業禁止之限制。 

    3、 本案已於一一二年二月十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股東發言摘要： 

股東戶號90000210股東發言提問詢問公司營收衺退及營運方向等相關題

，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，發言股東已洽悉。 

（本次股東會紀錄依法僅須記載會議進行要旨及議案之結果，有關議事

進行之程序、方式、發言及回答內容等，悉以公司全程錄影音為準） 

柒、散  會：同日下午一時四十六分 

 
 

 

主席：梁春林     紀錄：葉秀珍   

附件一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附件三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 

106420 
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地下二樓 

傑 霖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務代理人 
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 
辦理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8：30～下午4：30 
24小時語音專線：(02)2702-3999  語音代號：#8102 
群益金鼎證券股務代理部網址：agency.capital.com.tw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

股東 台啟

印 刷 品 

國 內 
郵 資 已 付 

台北郵局許可證 

台北字第1505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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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 
 

 

  



附件四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附件六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附件八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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